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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營運虧損所設定之合約，暫且不論其背景和影響。對於重大工程因趕工和忽視施工計畫

應有的「交通維持計畫」，地方政府應對捷運工地以及其它公共工程施工地區進行全面的

檢視，並檢討「交通維持計畫」審議與查核機制，以維護行車安全、避免施工意外。 

二、相關法令已有明確規定，施工地區與當地交通有關者，廠商應在施工前，根據其施工計畫

，並依照交通部與內政部合頒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及交通部「交通

工程手冊」，擬定各項施工之交通安全維持及管制計畫，送請主管機關核可後實施。台北

都會過去二十多年捷運施工已有豐富經驗，不論地下或高架捷運工程，對於施工所需之交

通維持計畫，雖然在趕工壓力下也均能依法製定交通維持計畫送審，並在合理查核機制下

施工。雖然施工成本因交通維持計畫之需要而增加、某些必須兼顧路段行車需求而增加施

工困難度與工期，但也能順利維護施工品質並確保工地安全。歸納台北經驗可以發現有三

項成功要素：(一)委請專業交通工程技師製作交通維持計畫，(二)將施工與交通維持計畫

視為同等重要，以及(三)落實審議與查核機制。 

三、要求交通工程技師編制「交通影響評估報告」並對於影響重大之施工計畫必須提出專業的

「交通維持計畫」。同時，並依工程難易和影響範圍，分層授權施工與交通的主管單位進

行審議與查核。 

四、此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及相關部會應利用此機會檢討相關機制。目前重大

開發與工程的「交通維持計畫」是主管機關單方認定有否需要由交通工程技師簽證，因而

常有地方施工單位因人力不足或工期壓力而便宜行事，使得交通維持計畫內容與品質參差

不齊，也直接危害施工地區人車安全。讓我國重大工程施工的交通維持計畫符合專業需求

，並能兼顧施工品質、工地安全以及行車安全，是公共工程委員會、交通部與相關部會共

同努力的課題。 

（四十一）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行政院提出各種加薪和縮減工時的方

案，的確具有增進勞工權益和促進公平正義的意義，但是也

建議勞動部在縮短工時之際，也應考量同時放寬加班時數上

限，才能兼顧勞工休閒健康與企業工作時間彈性化的需求，

塑造勞資雙贏的經營環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繼本院日前初審通過「加薪四法」中的「公司法」及「工廠法」修正草案，增訂企業須提

撥定額或年度盈餘的相當比率做為員工酬勞之後，勞動部也正積極推動勞工全面周休二日

，擬將現行雙週正常工時 84 小時，降低為每周 40 小時，同時也考慮於第三季召開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討論調漲基本工資議題。 

二、對此，本院和行政院提出各種加薪和縮減工時的方案，的確具有增進勞工權益和促進公平

正義的意義。但是，我們不能忽略的現實是，「低薪過勞」的背後成因，乃是台灣整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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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和產業競爭力不如歐美先進國家，也不如亞洲鄰國日、韓等競爭對手的結果。除了台

灣產業附加價值率持續下降，嚴重限制企業主加薪的能力之外，「三角貿易」盛行，產業

海外生產活動大幅增加，不僅降低出口與經濟成長的關聯效益，獲利主要留在國外，也讓

勞工薪資難以全面提升。 

三、面對這樣的困境，政府除了在勞動政策上協助勞工之外，更應該做三件事，才是解決問題

的根本之道：一是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及高值化，以提升

產業國際競爭力；二是積極推動台商回台投資與加速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以吸引台、外

商來台，從事高附加價值的生產製造或營運活動；三是積極推動台灣的國際經貿和產業合

作戰略，全力洽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也應儘早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進一

步通過 ECFA 服務貿易協議與貨品貿易協議等，以利台灣產業全球市場拓展。 

四、對企業營運而言，薪資與獎金最大的差別，前者在性質上屬於長期人事成本，因此產業界

普遍傾向在獲利時發放獎金。事實上，薪資水準本來就透過市場供需機制決定，企業為求

提高競爭力與永續發展，自然會以較高薪資吸引並留住人才。尤其不同的產業都有個別的

行業特性和成本結構，每家企業的經營模式和獲利也都不一樣，如今「加薪四法」卻強制

要求每一個產業與企業分配盈餘給員工，若未提出具體利潤分享計畫，可處新台幣 50 萬至

500 萬元罰鍰，這些規定不僅未顧及不同的產業結構與生產力狀況差異，也未考量「加薪四

法」的可行性與對公司治理造成的副作用。 

五、至於縮短工時政策，政府更不能忽略歐美國家在縮短法定工時的同時，也配合實施工作時

間彈性化的措施，以避免對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在台灣，若全面實施每周 40 小時，對於

原本尚未實施周休 2 日的中小企業，與經常面對緊急訂單或季節性需求的業者，勢必干擾

人力調度、增加人事成本，更不利於業者爭取海外訂單，豈能加以漠視。我們建議勞動部

在縮短工時之際，也應同時放寬加班時數上限，才能兼顧勞工休閒健康與企業工作時間彈

性化的需求，塑造勞資雙贏的經營環境。 


